
南通轨道城市服务有限公司2025年度物业类耗材采购项目

（招标编号：/）

项目所在地区：江苏省南通市市辖区

一、招标条件

本南通轨道城市服务有限公司2025年度物业类耗材采购项目已由项目审批/核准/备案机

关批准，项目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:290万元， 招标人为南通轨道城市服务有限公司。本项

目已具备招标条件，现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。

二、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

规模： 南通轨道城市服务有限公司2025年度物业类耗材采购

范围：本招标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，本次招标为其中的：

南通轨道城市服务有限公司2025年度物业类耗材采购项目

三、投标人资格要求

南通轨道城市服务有限公司2025年度物业类耗材采购项目:

1、投标人须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，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

证书。

2、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采购公正性的法人、其他组织或者个人，不得参加

本项目投标；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，不得参加本项目投

标。

3、通过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、“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

（http://zxgk.court.gov.cn/）”查询，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企业经营异常名录、重

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等名单的。

4、投标人自2021年1月1日起至本项目公告发布之日至少具有一个单项合同金额在50万

元及以上的耗材供货业绩（须含安保器材或保洁类耗材供货，业绩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

准）。

投标人须提供：业绩合同扫描件或复印件。若合同无法体现内容，另须提供加盖业主单

位公章的业主证明。若合同未明确金额的，须提供合同执行期间的发票（或银行回单），按

已支付的合同执行期间的发票总额（或银行回单）计算金额；若合同明确金额的，须提供合

同执行期间任一发票（或银行回单）。注：发票（或银行回单）须能体现相应业绩合同的业

主单位名称或项目名称。发票（或银行回单）须复印清楚，模糊不清的，不予认可。

5、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响应。

本项目不 允许联合体投标。

四、招标文件的获取



获取时间：2025-01-23 00:00到2025-02-10 00:00

获取方式：凡有意参加的投标人，请在南通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官网或直接下载获取

电子招标文件。

五、投标文件的递交

递交截止时间：2025-02-11 14:00

递交方式：邮寄或现场递交

六、开标时间及地点

开标时间：2025-02-11 14:00

开标地点：/

七、其他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1.项目名称：南通轨道城市服务有限公司2025年度物业类耗材采购项目。

2.项目含税总价限价：290万元；本项目对部分物资设置含税单价限价，含税单价限价

详见《用户需求书》或分项报价表。总价和单价报价超过限价的为无效响应。

3.服务期限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。

二、中标原则

详见“第二部分 投标须知”。

三、投标人的资格要求

1、投标人须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，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

证书。

2、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采购公正性的法人、其他组织或者个人，不得参加

本项目投标；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，不得参加本项目投

标。

3、通过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、“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

（http://zxgk.court.gov.cn/）”查询，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企业经营异常名录、重

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等名单的。

4、投标人自2021年1月1日起至本项目公告发布之日至少具有一个单项合同金额在50万

元及以上的耗材供货业绩（须含安保器材或保洁类耗材供货，业绩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

准）。

投标人须提供：业绩合同扫描件或复印件。若合同无法体现内容，另须提供加盖业主单

位公章的业主证明。若合同未明确金额的，须提供合同执行期间的发票（或银行回单），按

已支付的合同执行期间的发票总额（或银行回单）计算金额；若合同明确金额的，须提供合

同执行期间任一发票（或银行回单）。注：发票（或银行回单）须能体现相应业绩合同的业

主单位名称或项目名称。发票（或银行回单）须复印清楚，模糊不清的，不予认可。

5、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响应。

四、获取招标文件

凡有意参加的投标人，请在南通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官网直接下载获取电子招标文

件。



五、投标文件提交

1.截止时间：2025年2月11日14时00分（北京时间）前，邮寄至或送至江苏省南通市崇

川区崇川路158号南通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18楼，李先生，15151361032收，以签收时间为

准（即须在2025年2月11日14时00分前送达并完成签收，如采用邮寄方式，请将快递信息发

送至3257573920@qq.com或短信告知，否则比选人将不承担参选文件遗漏的责任）。

2.编制及密封要求：

（1）投标文件的文件袋上应依次写明：项目名称、投标人名称、联系人、联系电话，

其内容应与招标文件的各项内容对应一致。如果投标人未按规定写明上述信息或所写内容与

招标文件的内容不一致，招标人将不承担投标文件错放或提前开封的责任，错放或提前开封

的投标文件将视为无效投标文件，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投标人承担。

（2）投标文件由“资格审查文件”、“报价文件”、“电子投标文件（电子U盘）”组

成。电子投标文件须含“资格审查文件”、“报价文件”的全部内容。

（3）投标文件纸质正本一份，纸质副本二份，电子文本一份。正本和副本的封面上应

清楚地标记“正本”或“副本”的字样。当副本和正本不一致时，以正本为准。

（4）投标文件的“资格审查文件”、“报价文件”、“电子投标文件（电子U盘）”须

分别单独装订、密封，且资格审查文件不得出现任何报价内容。

（5）纸质投标文件均采用A4版面统一装订，并在相应的位置加盖公章或签字。

（6）全套投标文件应无修改和行间插字，除非这些修改是根据“招标文件修改通

知”的要求进行的，或者是投标人明显笔误必须修改的。不论何种原因造成的涂改、插字和

删除，都应由投标人文件签署人加盖印鉴。

（7）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，招标人不予受理。

（8）未按规定编制或密封的投标文件，招标人不予受理。

六、发布公告的媒介

本次招标公告在南通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官网（https://www.ntrailway.com/）、江

苏招标投标服务平台（https://www.jszbtb.com/#/newindex）（发布公告的媒介名称）上

发布。

七、其他补充事宜

1.对项目的询问、质疑请向招标人提出，由招标人负责答复。

2.投标人应详细阅读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，投标人对招标文件有疑问或异议的，请在

2025年2月5日17时00分前以电子邮件形式提出询问或疑问（word版，邮箱为

3257573920@qq.com），未在规定时间内提出询问或疑问的，视同响应人理解并接受本招标

文件所有内容，由此引起的损失自负。

3.招标人有权对发出的招标文件进行必要的澄清或修改。招标人对招标文件的澄清、修

改将构成招标文件的一部分，对投标人具有约束力。

4.联系人：

招 标 人： 南通轨道城市服务有限公司

地 址： 南通市崇川区崇川路158号18楼

联 系 人： 刘女士



招标人联系电话： 18862988660

招标代理机构： 中达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
联 系 人： 李先生

招标人联系电话： 15151361032

八、异议处理方式

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招标文件有异议的，应当向招标人提出。受理异议部门：

综合管理部；电话：0513-80813993（请在工作时间上午9：00－11：30，下午13：30－17：

30联系）；通信地址：南通市崇川区崇川路158号18楼1801。

八、监督部门

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。

九、联系方式

招  标  人： 南通轨道城市服务有限公司

地  址： 南通市崇川区崇川路158号18楼

联  系  人： 刘女士

电  话： 18862988660

电  子  邮  件： /

招 标 代 理 机 构： 中达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
地  址： 中国（山东）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敖江路1号2-101

联  系  人： 李先生

电  话： 15151361032

电  子  邮  件： /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（项目负责人）： [*签名处*]（签名）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： [*盖章处*]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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